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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3� � � � �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2015-062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更正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5

年

9

月

24

日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了

《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61

）。

经事后审核

，

上述公

告中质权人名称披露错误

，

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

更正前内容

：

"2015

年

9

月

21

日

，

公司股东徐敏先生

、

徐仁华先生

、

郁其平先生分别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5,400,000

股

、

13,800,000

股

、

8,300,000

股

，

合计

37,

5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56%

），

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公司苏州分行

用于融资担保

,

质押期限为

2015

年

9

月

17

日至

2016

年

9

月

17

日

。

上述股

权质押的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

"

更正后内容

：

"2015

年

9

月

21

日

，

公司股东徐敏先生

、

徐仁华先生

、

郁其平先生分别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5,400,000

股

、

13,800,000

股

、

8,300,000

股

，

合计

37,

5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56%

），

质押给光大银行股份有公司苏州分行

用于融资担保

,

质押期限为

2015

年

9

月

17

日至

2016

年

9

月

17

日

。

上述股

权质押的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

"

除上述内容外

，

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

公司就以上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200168� � � �证券简称：雷伊 B� � � � � �公告编号：2015-058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雷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近日分别收到公司股东深圳

升恒昌惠富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升恒昌惠富

"

）、

股东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日昇创沅

"

）、

股东深圳联华惠仁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联

华惠仁

"

）

的通知

，

具体事项如下

：

升恒昌惠富

、

日昇创沅

、

联华惠仁分别将其持有公司

11,785.5

万股

（

占总股本

36.99%

）、

3,402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10.68%

）、

1,215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3.81%

）

质押登

记给质权人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

升恒昌惠富持有本公司

11,785.5

万股的前次质押登记

（

该质押事项详见

2015

年

1

月

21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大公报

》、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编号为

2015-002

之公告

）

已于本次质押前解除

。

截止到本公告刊登之日

，

升恒昌持有本公司

11,785.5

万股

，

质押

11,785.5

万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6.99%

。

日昇创沅持有本公司

3,402

万股

，

质押

3,402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10.68%

。

联华惠仁持有本公司

1,215

万股

，

质押

1,215

万股

，

占总股本

的

3.81%

。

特此公告

。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200168� � � � �证券简称：雷伊 B� � � �公告编号：2015-059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雷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筹划重大事项

，

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雷伊

B

，

证券代码

：

200168

）

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各方就拟筹划的重大事项进行商谈

，

相关事项仍在积

极筹划中

，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71 � � �证券简称:楚江新材 编号:2015-095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楚江集

团

”

或

“

控股股东

”）

增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增持计划及实施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

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

公司控股股东楚江集团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

承诺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三个月内

，

若公司股票价格低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收

盘价格

，

即低于人民币

１５．０３

元

／

股

，

楚江集团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增持本公司股份

，

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额度暂定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以内

，

后续楚江集团将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再行决定是否追加资金额度

。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６５

）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９

月

２３

日

，

楚江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９

，

９００

，

７８４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９％

，

相关内容已在

《

证券

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进行披露

。

二

、

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日期

增持均价

（

元

／

股

）

增持数量

（

股

）

增持金额

（

万元

）

增持占总股本比

例

增持方式

楚江集团

９

月

２４

日

１５．００ ５４６０２ ８１．９０ ０．０１％

二级市场

合计

— —

５４６０２ ８１．９０ ０．０１％

—

备注

：

增持均价不含交易税费

。

增持前

，

楚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９

，

８５０

，

７７８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２１％

；

增

持后

，

楚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９

，

９０５

，

３８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２２％

。

三

、

增持目的和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

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及转型

升级战略良好前景的信心

，

响应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

）

文件

精神

，

以实际行动参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

增持公司股票资金来源为楚江集团自筹获得

。

四

、

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楚江集团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根据增持

计划的承诺开展增持工作

。

五

、

其他说明

１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

）

等

法律

、

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

２

、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

：

在增持期间和增持完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

３

、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４

、

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公告编号：2015－091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与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在美国西

雅图与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

微软

（

中国

）

有限公司签署

《

战略合作备忘录

》，

各方本着互惠互利

、

优势互补

、

合作共赢的原则

，

发挥

各自优势

，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

通过搭建具有领先技术水平的混合云解决

方案平台

，

共同拓展国内云计算市场

。

一

、

合作方基本情况

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世纪互联

"

），

系美国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

：

VNET

），

是中国最大的电信中立互联网基础

设施服务提供商

，

向客户提供业界领先的服务器及网络设备托管服务

、

管

理式网络服务

、

内容分发网络及云计算服务

。

微软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

：

MSFT

），

是全球领先的软

件

、

服务

、

设备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

致力于帮助个人和企业用户全面发挥

潜能

。

二

、

战略合作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1

、

合作范围及意义

公司将与世纪互联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

（

以下称为

"

合资公司

"

），

并

以该公司为平台

，

与微软基于

Windows Azure

和

Office 365

云服务开展进

一步合作

，

搭建具有领先技术水平的混合云解决方案平台及提供相关云

服务

。

各方共同促使合资公司成为提供公有云服务解决方案的研发和销售

平台

，

服务于国内客户

，

以国有企业为首个重点客户群并逐步推广

，

以满

足目标客户定制化需求

。

2

、

合作内容

公司

、

世纪互联和微软将在以下方面开展多方位的合作

：

（

1

）

公司和世纪互联将促成合资公司获得世纪互联全资子公司的授

权

，

在中国推广基于微软

Windows Azure

和

Office 365

的公有云服务

。

（

2

）

微软将向合资公司提供公有云服务技术和销售支持

微软将向合资公司提供有关

Windows Azure

和

Office 365

云服务相

关的技术培训

，

并指派专家提供售前和售后的技术支持和销售指导

。

同时

，

在符合微软知识产权管理政策的前提下

，

微软将向合资公司提

供从事上述研发所需的技术支持及微软知识产权使用许可

，

积极与合资

公司在相关知识信息与产权上共同合作与研发

。

（

3

）

公司

、

世纪互联和微软将积极寻求在云应用开发

、

云服务安全认

证及审查等领域开展合作的机会

，

进一步助推公有云服务在国内的广泛

应用

。

《

战略合作备忘录

》

系三方在上述领域内的战略合作意向

，

三方将根

据备忘录规定的原则进一步磋商有关合作的具体条款

，

以便达成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协议

。

三

、

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将有助于各方发挥各自优势

，

协同各方在技术

、

运营

、

服务

、

用户等方面的资源

，

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

IT

服务领域

，

搭建混合

云解决方案平台

，

满足政府和企业级客户云计算下的定制化需求

，

推动公

司

"

云服务

"

战略的实施

。

四

、

风险提示

上述备忘录仅为各方战略合作意向和合作的基本原则

，

合资公司的

具体投资安排和各方具体合作内容及项目

，

仍需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

协商后确定并另行签订具体协议

。

因此

，

上述事项均具有不确定性

，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五

、

备查文件

《

战略合作备忘录

》

特此公告

。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9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396� � �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5-82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认购 Connected 公司发行可转债的补充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9

月

22

日

，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召开董事会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认购

Connected

公司发

行可转债的议案

》，

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发布了

《

关于公司认购

Con鄄

nected

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公告

》，

披露了会议审议及认购

Connected Holdings,

LLC

公司

（

以下简称

"Connected"

）

发行可转债的具体情况

（

详见公司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http://

cninfo.com.cn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81

）。

现对公司认购

Connected

公司发行可转债的相关事宜补充说明如下

：

Connected

公司是一家注册在美国本土的非上市公司

。

公司拟与

Con鄄

nected

公司签订

《

2020

年系列三可转换债券购买协议

》（

以下简称

"

认购协

议

"

），

以自有资金

200

万美元认购

Connected

公司发行的

5

年期可转债

，

是基

于对

M2M

物联网智能服务市场发展前景的判断

。

根据认购协议

，

公司在持有

债券期间

，

Connected

公司将按季度支付固定利息

；

公司可以选择按协议约定

的时间债转股

，

公司转股后也将继续与

Connected

公司保持股权及战略合作

关系

。

因此以上对外投资行为属于固定收益类及战略投资行为

，

不属于

《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规定的风险投资范畴

。

特此公告

。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9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5-100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

该事项涉及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

、

支付现金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收购

北京热源网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上海谢与骆广告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披露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5-097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利欧股份

；

证券代码

：

002131

）

自

2015

年

9

月

11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披露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

》（

公告编号

：

2015-099

）。

截至目前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工作备忘

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

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

公司公告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

告为准

。

特此公告

。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25日

证券代码：000882� � �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1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4

日上午开市起

停牌

，

并于

2015

年

6

月

4

日发布了

《

公司关于重大事项临时停牌的

公告

》（

2015-047

）。

随后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并

发布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2015-048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

2015-049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2015-050

）、《

重大事项继续停

牌公告

》（

2015-051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2015-054

）、《

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

2015-056

）、《

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

2015-058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

2015-059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

牌期间进展公告

》（

2015-060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

进展公告

》（

2015-061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

告

》（

2015-062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

（

2015-063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

2015-066

）、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

2015-070

）、《

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

2015-078

）、《

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

2015-079

）、《

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

2015-080

）。

本次交易

，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五家潜在标

的公司的股权

，

并安排配套募集资金

。

配套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建设

与装修

，

及补充流动资金

。

拟收购的五家标的公司分别持有银川

、

青岛

、

太原

、

呼和浩特

、

合肥等城市的五项购物中心资产

。

收购完成后

，

公司将

持有五家标的公司

100%

的股权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正在完善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申报文件

，

申报文件中所涉及的认购协议

、

承

诺函

、

决议等文件已经编制完毕

。

审计

、

评估等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

有关

标的资产的评估初稿已经完成

。

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积极推进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各项工作

。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涉及的工作量较大且有关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

。

同时公司将继续督促

、

要求各相关方加紧推进各项工

作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

待相关工作完成

后及时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

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25日

证券代码：000679� � � � � �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2015-048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友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因正

在筹划重大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大连友谊

，

股票代

码

：

000679

）

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

。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

商

，

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披

露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并承诺争取在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的时间内披露本次重组方案

，

2015

年

8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

《

关于筹划

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公告

》，

并承诺在累计不超过

3

个月的时间内披

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

即最晚将在

2015

年

10

月

16

日前按照

《

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

》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

：

公司拟发行股份向武汉信用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购买其拥有的担保

、

信贷

、

征信等业务的相关资产

。（

下

称

：

标的资产

）

停牌期间

，

公司与相关各方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沟通

，

本公司正在按

照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规定

，

紧张

、

有序地组

织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开展审计

、

评估

、

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

作

。

截至目前

，

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

并按照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的要求披露

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

，

及时公告并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591� � � � �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2015-062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

及摘要的议案

》；

同意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

并由

公司自行进行管理

，

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取得并持有本公司股票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

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

：

员工持股计划

》

的相关要求

，

现将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公司在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并完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的开立

，

并开立了银行关

联账户

。

2015

年

9

月

6

日

，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首次

会议

，

会议选举周建

、

余豪

、

管海霞

、

杨冰

、

罗志菲

、

祝绳桃

、

赵韩飞等

7

人为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

2015

年

9

月

8

日

，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推举周建为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主席

。

截至

2015

年

9

月

23

日收盘

，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共买

入恒大高新股票

65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0.25%

，

成交均价

9.819

元

。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特此公告

。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5114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

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确保

公平信息披露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2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

日披露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110

），

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

、

9

月

18

日

披露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111

、

2015113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

。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对目标公司开展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等各

项工作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

，

及时召开会议审议相关议案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

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

关结果后复牌

。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编号：2015-17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

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怡亚通

，

证券代码

：

002183

）

已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开

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

日至

2015

年

9

月

18

日期间先后披露

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和

《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具体内容参见

《

证

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

com.cn

）。

为使广大投资者能够进一步了解公司重大事项进程

，

现将事项

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

一

、

公司筹划的主要事项

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当日开市起停牌

，

自停牌之日起至今

，

公司积极

筹划

、

推进非公事项

，

并邀请券商和律师进场

，

共同协商相关事宜

。

目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要模式已经确定

，

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

对象按照特定价格发行股票

，

特定对象认购股票的锁定期为

3

年

，

募集

资金拟投向本公司

380

平台扩张及直接或间接用于收购某境外上市公

司

。

二

、

停牌期间的进展情况

（

一

）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停牌期间已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了认真筹划和充

分准备

，

已进行的相关工作包括

：

1

、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框架要求

，

提供基础资料

，

撰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稿

，

以及编制

相关投资概算

；

2

、

研究讨论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其他内容

，

撰写预案初

稿

；

3

、

起草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全套文件初稿

、

律师起草认股协议初稿

；

4

、

会计师准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初稿

；

5

、

积极寻求意

向投资机构并进行深入交流

；

6

、

配合有意向的投资机构对公司进行调

研

。

公司本次非公事项计划由公司控股股东

、

员工持股计划

（

已联系相

关机构制定计划中

）

和外部投资机构共同参与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锁定期为三年

。

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金额较大

，

停牌

期间

，

公司多次联合券商对投资者进行推荐

，

积极寻求有意向的投资机

构

，

并与其进行深入交流

，

截止目前

，

公司已收到相关机构的投资意向

，

并与其中几家投资机构签订了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

因本次

非公开发行涉及的相关工作较为复杂

，

公司仍在积极的推进之中

，

继续

与投资机构沟通联络

，

加紧推进投资者意向的确定工作

。

（

二

）

境外并购事项

公司已与多家银行及券商进行接触

，

并就并购事项的相关内容予

以沟通

，

进一步推进公司本次并购事项的发展

。

三

、

后续工作事项

1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规模较大

，

本公司仍需进一

步落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

。

2

、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收购某境外上市公司

，

该上市公司为世界

500

强企业

（

即

《

财富

》

杂志评选的

"

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

"

之一

），

由于交易标

的为境外上市公司

，

涉及两国政府部门及证券监管机构审批

，

以及交易

双方信息披露

、

资金安排等程序衔接问题

，

整体交易涉及环节较多

，

需

要公司及中介机构研究确定

。

因本次收购规模大

、

范围广

、

程序复杂

，

交

易方案设计较为复杂

，

交易金额较大

，

公司仍需要与相关各方就交易方

案进行沟通和探讨

。

鉴于上述重大事项的相关工作仍在开展中

，

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使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收购事项顺利进行

、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

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仍需继续停牌

，

待有

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重大事

项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除上述股票停牌

外

，

公司债券

（

证券简称

：

14

怡亚债

，

证券代码

：

112228

）

不停牌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236� � � �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6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

2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5

年

9

月

24

日

（

星期四

）

下午

2

：

30

。

2

、

召开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9

号本公司会议

室

。

3

、

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

4

、

召集人

：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5

、

主持人

：

董事长傅利泉先生

。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共

91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41,921,188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8492%

。

其中

：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2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5,906,29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127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9

名

，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

136,014,89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220%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

了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资收购杭州檀木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38,045,723

股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8.3980%

；

反对

3,875,465

股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602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32,139,

427

股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54.6209%

；

反对

3,875,465

股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6020%

；

弃权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41,917,188

股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83%

；

反对

4,0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0017%

；

弃

权

0

股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36,010,892

股

，

占参与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56.2212%

；

反对

4,0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0.0017%

；

弃权

0

股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与会董事签署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月 24日


